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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1  消能元件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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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 

10.1.1 通則 

本章以下各節提供安裝消能元件之設計指南。其中包括分析程序與元件試驗標準，除

本章之規定外，所有含消能系統之建築物須符合本規範其它章節之相關規定，除非各小節

另有修正。 

消能元件之設計應考慮其環境因素，包括風力、老化、潛變、疲勞、環境溫度、運轉

溫度以及曝露於濕氣或有害物質中。 

加裝消能元件之建築物，其樓高不得超過本身結構系統之限制高度。 

一棟含消能元件之消能建築物的數學模型應包括消能元件之平面與豎向配置，且其數

學模型之分析應考慮激振頻率、環境與運轉溫度、承載及雙向載重等因素對元件之影響。

此外，為了獲取消能元件因力學特性改變對分析結果之影響，必要時須進行多重分析。 

10.1.2 被動消能設計基本原則 

本章所訂消能建築之設計基本原則為：對所有消能建築，要求在中小度地震下須完全

保持彈性，且非結構元件無明顯損壞；在設計地震下，消能系統能正常發揮功能，而原結

構體可容許產生降伏，但使用之韌性不得超過其容許韌性容量Ra。在最大考量地震下，消

能系統仍能正常發揮功能，而原結構體容許產生降伏，但使用之韌性不得高於規定之韌性

容量R。若未能符合10.3節有關可進行線性分析規定之消能建築物，則須依照10.4節之規定

進行非線性動力分析。 

相較於由最大考量地震計算所得之最大值，消能元件應能承受更大之位移（及速度，

對速度型元件而言），位移（及速度）容量之增加與消能系統所提供的贅餘程度有關。 

1. 建築物之某一樓層於其主軸方向若提供4組以上之消能元件，且在樓層剛心之兩側配置2

組以上時，則所有消能元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量地震計算出之最大總位移的1.3倍。惟

速度型元件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量地震計算出最大總速度的1.3倍所對應之力。 

2. 建築物之某一樓層於其主軸方向若提供少於4組之消能元件，或在樓層剛心之兩側配置

少於2組時，則所有消能元件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量地震計算出之最大總位移之2.0倍。

惟速度型元件至少另須能承受經由最大考量地震計算出之最大總速度的2.0倍所對應之

力。 

在前述第一項或第二項所述之規定下，位於消能元件間傳遞作用力之構材與接頭須適

當設計使其在線彈性範圍之內。 

解說： 

本規範提供在耐震設計中有關消能元件配置之

系統化程序。雖然這些程序是初步發展且易變的，

但仍然是目前為止有關這種程序的文獻中包含最廣

泛的。當有更多的資料時這些程序將有可能變更，

因此目前的情況可以說規範與消能系統的新發展齊

頭並進。 

規範提供在建築構架中使用消能元件之桿件力

與變形計算之程序及消能元件試驗之要求。有關受

力與變形之桿件校核計算須遵守第三章之程序及材

料之強度與變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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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2 不同消能元件對建築之受力
與變形反應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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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規範中關於消能元件有一些新的定義，

即支撐消能元件之構架及接觸點，這些單元如圖

C10-1所示。 

在一建築構架中引入消能元件之主要目的為

減少在構架之位移與損壞。位移的減少是由增加

建築構架之勁度或能量耗散（一般稱為阻尼）來

達成。金屬降伏、摩擦及黏彈消能元件一般會使

建物中勁度與阻尼之增加；而黏滯元件一般只增

加阻尼而已。圖 C10-2 簡單地顯示不同形式之消

能元件對一建築之受力與位移反應所帶來之影

響。增加黏滯阻尼並不改變受力與位移關係，意即「具黏滯 EDS」之受力與位移曲線基本

上是與「無 EDS」之曲線相同。 

某些型式之消能元件之受力與位移關係可能與環境情況(例如：風、老化、及運轉溫度)、

激振頻率、承受之變形及雙向變形有關。這種相關性應在數學模型分析中藉由限制模擬消

能元件性質之數值後加以分析。 

規範所提之分析程序只是近似而已。用線性與非線性程序所計算之屋頂位移可能比相

鄰樓層間之層間變位與相對速度之估計要來的正確。規範要求消能元件能夠承受比最大考

量地震分析所計算之最大值還要大的位移(及速度，對速度相關元件而言)。 

必須承認在一建築構架中之每一樓層，每一主方向均安置 4 個以上之元件將比一在每

一主方向上安置較少元件之構架更為可靠。在位移(及速度)容量上之增加量與支撐消能系統

之贅餘程度有關。所增加的力將用於設計支撐消能元件之構架，此反映在最大考量地震中

支承元件之構架保持彈性之目的。目前規範中，有關力與位移容量之增加(=130%，對 4 個

以上之元件及 200%，對少於 4 個以上之元件)只是一種工程規範要求。消能元件與支撐構

架之勁度特性均應包含在建築物之數學模型中。若忽略支撐構架之勁度則整個建築物的側

向勁度將會被嚴重低估(亦即目標位移被顯著高估)。 

相反地，若柔性支撐構架假設為剛性，則消能元件之有效性可能被高估而導致不保守

之結果。有關此方面之資料可參考Constantinou等人(1996)之論述。 

有關遲滯(位移相關)元件及黏滯與黏彈(速度相關)元件之分析程序於 10.3 節中說明。金

屬降伏元件類似偏心斜撐鋼構架中之剪力連桿，因此在構架系統中安置金屬降伏元件相關

線性程序之發展的考量允許承受非彈性反應，然而目前還無法發展一規則以將消能元件之

最小降伏強度關聯至一既有構架之降伏強度上，這是一個在既有構架中限制非彈性作用程

度之一關鍵步驟，故目前尚無此類線性程序。 

對於能符合 10.3 節規定之消能建築物，因其幾何形狀及動力行為較為單純，可僅進行

等值線性靜力分析；對未能符合 10.3 節規定之消能建築物，因其幾何形狀或動力行為較為

複雜，故另行要求此類消能建築物要進行非線性動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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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5 具回復能力之消能元件之理想化受力與變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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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4 速度型消能元件之理想化受力與
變形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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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消能元件 金屬降伏消能元件 

10.2消能元件之模擬 

本節將消能元件概分為位移型、速度型與其它型式。位移型消能元件顯現剛塑性(摩擦

元件)、雙線性(金屬降伏元件)或三線性遲滯行為，且其反應需與速度及激振頻率無關。速

度型消能元件包含固態與液態之黏彈性元件及液態黏滯性元件。第三類(其它)則含括所有不

屬於位移型與速度型的消能元件，其典型範例包括形狀記憶合金(超彈性效應)、摩擦－彈簧

組件，以及兼具回復力與阻尼的液態消能元件。 

模擬消能系統時，若介於消能元件與結構間傳遞作用力之子結構的撓度足以影響消能

系統之行為，則必須同時考慮該子結構的勁度。撓度足以影響消能系統行為的子結構包括

基礎、與消能元件串接的斜撐及其接頭。 

除非使用經證實更精準的方法或行為模型，消能元件必須依據以下各子節之描述加以

模擬。 

解說： 

規範確認位移型、速度型與其它等三種型式的消能元件。金屬降伏與摩擦消能元件屬

於位移型消能元件，其受力與位移關係範例如圖C10-3所示。形狀記憶合金消能元件也展現

與圖C10-3相似的遲滯反應。 

速度型消能元件則包含黏彈性固態消能元件、藉由黏彈性液體變形而運作之消能元件

(例如：黏滯剪力牆)，以及迫使液體穿越小孔而運作之消能元件(例如：液態黏滯消能元件)。

圖 C10-4 說明這類元件典型的遲滯行為。 

 

 

消能元件之遲滯行為無法以圖C10-3或圖C10-4等基本型式加以描繪者，則歸屬於其它類

別。例如形狀記憶合金元件、具位移重新置中歸零能力的摩擦彈簧組件。圖C10-5顯示這些

元件的受力與位移關係，可發現這些元件均藉由位移重新置中的功能消散能量，並以幾乎

為常數的作用力抵抗運動。形狀記憶合金元件可適當設計以顯現圖C10-5所表示的遲滯行

為。可參考ATC(1993)、EERI(1993)以及Soong與Constantinou (1994)等文獻獲致更多的相關

資訊。 

 

 

 

 

 

 

 

圖 C10-3 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理想化受力與
變形關係圖 

固態或液態黏彈性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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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位移型元件 

位移型元件的受力與位移反應關係主要是該元件兩端點相對位移的函數，而與兩端點

間的相對速度及激振頻率並無實質關係。 

位移型元件應進行細部模擬以便充分掌握其受力與位移反應關係，以及其與軸向、剪

切及撓曲之互制或雙側向變形反應的關聯。 

為能藉由實驗數據評估位移型元件的反應，可將其受力表示為： 

   DkF eff                                                                         (10-1) 

其中，位移型元件的有效勁度 keff 由下式計算： 










DD

FF
keff                                                        (10-2) 

F 與 F 則分別為該元件端點相對位移為 D 與 D 時之受力。 

解說：  

位移型消能元件呈現雙線性或三線性遲滯行為，彈塑性或剛塑性(摩擦)行為。有關此類

元件之行為與模擬細節可參考 Whittaker 等(1989)、Aiken 與 Kelly(1990)、ATC(1993)、Soong

與 Constantinou (1994)、Grigorian 與 Popov(1994)、Yang 與 Popov(1995)以及 Li 與

Reinhorn(1995)等文獻。 

 

10.2.2 速度型元件 

速度型元件的受力與位移反應關係主要是該元件兩端點相對速度的函數。 

A. 固態黏彈性元件 

黏彈性元件的週期反應通常與運動的頻率、振幅以及運轉溫度(包括受激引致之溫度上

升)有關。 

固態黏彈性元件可利用並聯之彈簧與阻尼(Kelvin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數與阻尼係數

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件與頻率和溫度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之基頻(f1)與運轉溫度

範圍一致。若固態黏彈性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藉由單一彈簧常數與阻尼係數之估算充分掌

握時，消能建築的反應則必須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常數與阻尼係數的極限值，並藉由建築

構架的多重分析予以估算。 

黏彈性元件的受力可表示為： 

DCDkF eff
  (10-3) 

其中，C 為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數，D 為該元件兩端點的相對位移，D 為兩端點的相對速

度，而 keff 為該元件之有效勁度，可由下式計算： 

K
DD

FF
keff











                 (10-4) 

K則是所謂的儲藏勁度。 

該元件的阻尼係數則須以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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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6 固態黏彈性元件之理想化受力變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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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為耗散勁度，角頻率 1 等於 12 f ， a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的平均，而 DW 為

該元件一圈完整之力-位移遲滯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解說： 

固態黏彈性消能元件一般而言含有黏彈性聚合物所組成的束縛層。此類元件呈現黏彈

性固體之行為，其力學特性與頻率、溫度與運動振幅有關。圖C10-6為固態黏彈性元件在角

頻率為之正弦運動下之受力與位移反應關係示意圖，其作用力可表示成： 

DCDkF eff
           (C10-1) 

各項如條文中所定義。能量消散元件之有效勁度以下式計算： 










DD

FF
keff               (C10-2) 

而該元件之阻尼係數則須以下式計算： 

2

ave

D

D

W
C


                   (C10-3) 

其中， a veD 為位移 D 與 D 之絕對值的平

均；而 DW 為該元件一圈完整之力與位移遲滯

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有效勁度也常在文獻中以術語儲藏剪力

勁度表示為 K；而阻尼係數則以耗散勁

度K  來表示： 



K
C


                  (C10-4) 

一般而言，有效勁度與阻尼係數與頻率、溫度與運動

振幅有關。圖C10-7顯示這些參數的正規值，該值為Chang

等人(1991)藉由一個黏彈性聚合物在固定剪切應變γ之狀

況下測試而得。值得一提的是，黏彈性聚合物之參數與頻

率及溫度的相依性易受組合成份之影響而變化，Bergman

與Hanson(1993)指出此相依特性應為聚合物組合成份的函

數。因此，並非所有的黏彈性固體均呈現如圖C10-7所示

的相依關係。圖中所示之正規化參數為儲藏剪力模數( K )

與耗散剪力模數( K  )。 

可利用先進的黏彈性模型(Kasai 等，1993)，模擬遍佈

於寬廣頻率範圍內的黏彈性固體行為。較為簡單的模型雖

僅能獲得限定頻寬範圍內的行為，但已足夠滿足大部分的修護計畫案。舉例而言，圖 C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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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8 黏彈性元件之力學模型 

中該元件在 21C 的行為，即可由圖 C10-8 所示的標準線性固體模型加以模擬，模擬結果則

如圖 C10-9 所示。 

 

 

 

模型中使用之參數值為G1=5.18 MPa、G2=0.48 MPa，

而2=0.31 MPa-sec/rad，其中G1、G2與2定義為： 

bbb A

tC

A

tK
G

A

tK
G 2

2
2

2
1

1 ;;          (C10-5) 

上式中，K1、K2 與 C2為該標準線性固體模型之彈簧常數與阻尼係數，Ab 為該元件的束縛面

積，而 t 為該元件內黏彈性材料的厚度。 

 

B. 液態黏彈性元件 

液態黏彈性元件的週期反應通常與運動的頻率、振幅，以及運轉溫度(包括受激引致之

溫度上升)有關。 

液態黏彈性元件可利用串聯之彈簧與阻尼(Maxwell 模型)加以模擬。彈簧常數與阻尼係

數之選取則應充分掌握該元件與頻率和溫度之相依性，使其與消能建築之基頻(f1)與運轉溫

度範圍一致。 液態黏彈性元件的受力可表示為： 









ck

expc

ckeff

DDD

DCDkF 
                                                  (10-6) 

其中， effk 為該元件的有效勁度，C 為液態黏彈性元件的阻尼係數，Dk 為彈簧的相對位移，

Dc 為阻尼的相對位移， cD 為阻尼所承受的相對速度，cexp 為阻尼指數項，一般 cexp 在 0.2

到 2.0 之間，D 為該元件兩端點的相對位移。 

若液態黏彈性元件之週期反應無法藉由單一彈簧常數與阻尼係數之估算充分掌握時，

消能建築的反應則必須考慮多組可能的彈簧常數與阻尼係數並藉由建築構架的多重分析予

以估算。 

解說： 

藉由剪切黏彈液體(ATC，1993)發揮功效之液態黏彈性消能元件，除了在靜力作用時之

有效勁度為零外，其行為與圖C10-6所示之固態黏彈性元件行為極為相似。固態與液態黏彈

性元件可利用負載頻率趨近於零時之耗散勁度與有效勁度的比值加以分辨，比值逼近無限

大者為液態黏彈性元件，而比值為零者則為固態黏彈性元件。 

黏彈性液體之行為可藉由精準的黏彈性模型模擬(Makris 等，1993)，但在大部分的例

 

圖 C10-9 利用標準固態黏彈性

模型預則固態黏彈性

元件之力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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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0-10 模擬液態黏彈性元件之 Maxwell 模型 

 

 

Dashpot 

 

Spring 

 

子中可藉由如圖 C10-10 所示之 Maxwell 模型有效模擬液態黏彈性元件的行為。 

 

 

 

 

 

 

 

 

C. 液態黏滯元件 

液態黏滯元件的週期反應與運動速度相關；也可能與運動的頻率與振幅相關；通常與

運轉溫度(包括受激引致之溫度上升)有關。液態黏滯元件可能在高頻反覆載重時呈現些許勁

度。當線性液態黏滯元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率範圍內呈現勁度時，則必須模擬為液態黏彈

性元件。 

當液態黏滯元件在 0.5f1 至 2.0f1 的頻率範圍內呈現無勁度時，其受力可表示為： 

 DDCF  sgn0



                                                     (10-7) 

其中，C0 為該元件之阻尼係數，為該元件的速度指數，D 為該元件兩端點的相對速度，

而 sgn 為符號函數，在此用以定義相對速度的正負號。 

解說： 

迫使液體穿越小孔可引致純黏滯行為 (Constantinou與Symans， 1993； Soong與

Constantinou，1994)。液態黏滯性元件在高頻反覆荷載時呈現些許勁度。當線性液態黏滯元

件在0.5f1至2.0f1的頻率範圍內呈現勁度時，則必須模擬為液態黏彈性元件，其中，f1為消能

建築物的基頻。 

本節所述的頻率範圍均介於0.5f1至2.0f1之間。頻寬下限0.5f1與側向勁度折減為四分之一

時之基頻一致；此折減就像是為現存結構之極限變形能力提供一上限值。頻寬上限2.0f1則

是認為未包括在此數學模型的建築構材與單元可能提供相當的勁度而導致大於f1的基頻。 

當液態黏滯元件在0.5f1至2.0f1的頻率範圍內無勁度呈現時，其受力可表示為： 

 DDCF  sgn0



   (C10-6) 

其中，各參數如條文中所定義。最簡單的液態黏滯消能元件為線性液態消能元件，其指數

=1。典型的指數值則介於 0.5 至 2.0 之間(0.52.0)。 

 

10.2.3 其它型式之元件 

無法歸類於位移型或速度型的消能元件，應當利用公認的力學原理或直觀現象模型加

以模擬。此模型必須能夠充分地描述該元件在所有的作用源(如重力、地震力、熱源等)作用

下的受力、速度及位移反應。 

解說： 

其它具有如圖C10-5所示之遲滯型態的消能元件，則須用與上述位移型或速度型消能元

件不同的模擬技術。此類分析模擬可參見Tsopelas與Constantinou(1994)、Nims等(1993)、以

及Pekcan等(1995)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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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線性分析 

須證實在所考慮的地震需求水準下，當考量消能元件增加之阻尼效應後，由消能元件

提供的有效阻尼不得超過基本模態臨界阻尼的 30%，才能使用線性分析，使用線性分析程

序的其它限制則分述於後面各子節。 

解說： 

除了刻意將消能構架系統設計成在設計地震下仍維持線彈性外，概括所有消能消能建

築的線性分析程序尚未發展至規範應具備的水準。 

為能適當獲得消能建築的動力特性，消能元件與支撐構架的勁度應同時含括於數學模

式之中。若忽略消能組件之添增勁度對消能建築的影響，將低估譜作用力需求以及高估譜

位移需求，同時將計算出錯誤的振態阻尼係數。必須利用割線勁度將消能元件線性化，如

此將高估位移量且低估消能元件添增阻尼的效益，而為一保守的假設。消能建築的數學模

型必須同時考慮消能元件在水平面與垂直向的空間分布狀況，使能明顯地評估力傳遞路徑

以及消能組件週遭構材的設計作用力。 

速度型消能元件可能與負載頻率、溫度、變形量(應變)、速度、支撐力與雙側向力有關。

因此，必須在分析階段考慮此相依性，亦即使用這些相依特性的邊限值進行消能建築之多

重分析。 

 

10.3.1 等值線性靜力分析  

A. 位移型元件 

若滿足下列要求，則可利用線性靜力分析方法來分析位移型消能元件之效應： 

1.每一樓層在考慮方向上提供之最大層剪力與藉由地震力豎向分配公式(2.11 節)計算之樓

層需求剪力的比值，必須介於所有樓層比值平均值的 80% 至 120% 之間。樓層最大層剪

力之計算應包含所有結構體、非結構體及消能元件的貢獻。 

2.每一樓層在考慮方向上由所有消能元件所提供之最大層剪力不得超過構架本身的 50%，

此所謂層剪力乃基於設計地震下計算而得。計算消能元件的最大層剪力時，必須考慮其

老化與環境效應。 

為考量消能元件提供的能量消散阻尼，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力應藉由表 3-1 定義

的阻尼修正因子予以折減。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k

i

Fij Dj

eff
W4

WW








                                               (10-8) 

其中，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DjW 為

第 j 個位移型消能元件以樓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FiW 該樓層主構架所

消能之非線性遲滯能，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可由(10-9)式計算： 


i

iik uF
2

1
W                                                                   (10-9) 

其中， iF 與 iu 分別為第 i 層的慣性力與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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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本節首先規定使用線性靜力程序分析位移型消能元件的兩個額外限制。第一個限制條

件旨在確保建築構架中各樓層的降伏趨於一致，以避免破壞集中於任一樓層。建築構架(含

消能元件)之逐層塑性分析，為計算各樓層最大抗力時之優先選用法則。 

第二個限制條件旨在限制消能元件對消能建築反應的影響。簡言之，此限制限定消能

元件在任一樓層的抗力不得大於該樓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貢獻)總抗力的三分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總等效黏滯阻尼30%的限制下，由位移型消能元件的添增阻尼可藉由表

3-1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來折減側向作用力。有效阻尼則應藉由下述步驟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表 3-1 定義相對應的阻尼修正因子，並計算側向作

用力。 

2.利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力，代入地震力豎向分配公式(2.11 節)計算該消能建築第 i 樓

層的水平作用力 Fi。 

3.利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樓層相對於水平作用力 Fi 的水平位移 iu 。 

4.利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力 Fi 與位移 iu ，依規範條文之(10-8)與(10-9)式估算有效阻尼比

eff 。 

5.將步驟 4 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 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 1 至 4。反覆迭

代，直至步驟 1 使用的初始假設值與步驟 4 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相等為止。 

 

B. 速度型元件 

若能滿足下列要求，則可利用線性靜力分析方法來分析速度型消能元件之效應： 

每一樓層在考慮方向上由所有消能元件提供之最大層剪力不得超過構架提供層剪力的

50%，此所謂層剪力乃基於設計地震下計算而得。計算消能元件的最大層剪力時，必須考

慮其老化與環境效應。 

為考量消能元件提供的額外阻尼效應，由第二章計算所得之擬靜力應藉由表 3-1 定義

的阻尼修正因子予以折減。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k

i

Fi

j

Vj

eff
W4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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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比，除非依 3.2 節之規定修正外，其值設定為 0.05。 VjW 為

第 j 個速度型消能元件以依樓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FiW 為該樓層主

構架所消能之非線性遲滯能， kW 則為構架之最大應變能，依(10-9)式計算。 

第 j 個線性黏滯元件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可由下式計算： 

2

rjj

2

Vj C
T

2
W 


                                                                   (10-11) 

其中，T 為包含速度型元件所提供勁度之結構基本週期，Cj 為第 j 個元件的阻尼係數，而 rj

為第 j 個元件沿軸向兩端點間的相對位移。計算有效阻尼比之式(10-10)可以下式(10-1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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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僅適用於線性黏滯元件）： 

      



 



i

ii

j i

Fijrjj

eff
uFT

WTuC





2

cos22

                                      (10-12) 

其中， j 為第 j 個元件的水平傾角，而 rju 為第 j 個元件沿著水平方向兩端點之相對位移，

而 iu 為第 i 層相對於基面之位移，其它項之定義如前述。 

C. 位移型與速度型消能元件混合使用 

考慮高樓建築時其中低樓層使用位移型元件較合適，而速度型元件配置在較高樓層較

為恰當，故混合使用位移型或速度型消能元件時，除須遵守 10.3.1A 節或 10.3.1B 節有關可

進行等值靜力分析之規定外，其有效阻尼比依下式計算： 

k

i

Fi

j

Vj

j

Dj

eff
W4

WWW








                                            (10-13) 

其中，(10-13)式中各項之定義如前述。 

建築物內構材的設計力需考量下述三個不同變位情況來計算，並採用最大值進行設計。 

1. 最大變位情況 

建築物各樓層的側向力需由地震力豎向分配公式(2.11 節)計算，其中，V 為修正後

之等效基底剪力。 

2. 最大速度與零變位情況 

任一消能元件之黏滯力分量必須由(10-3)、(10-6)或(10-7)式計算，其中相對速度D 之

值為 Df12 ，而 D 為該元件在最大變位情況下之端點相對變位。在數學模型中，必須於

該元件之銜接點考慮此黏滯力，且其作用方向與結構在最大變位情況的變形形狀一致。 

3. 最大加速度情況 

將最大變位情況時之作用力乘上參數 CF1，以及最大速度情況時之作用力乘上參數

CF2，兩者之總和定義為建築結構在最大加速度情況的設計作用力。其中， 

  effCF 2tancos 1

1

                                                   (10-14) 

  effCF 2tansin 1

2

                                                   (10-15) 

而 eff 則由(10-10)、(10-12)或(10-13)式計算。 

解說： 

本節首先規定使用線性靜力程序分析消能元件的一個額外限制，該限制旨在限制消能

元件對消能建築反應的影響。簡言之，此限制限定消能元件在任一樓層的抗力不得大於該

樓層建築構架(含消能元件貢獻)總抗力的三分之一。 

在消能建築中30% 總等效黏滯阻尼的限制下，由速度型消能元件的添增阻尼可由表3-1

定義的阻尼修正因子來折減側向作用力。有效阻尼則應藉由下述步驟估算： 

1.假設一個消能建築之有效阻尼比，藉由表 3-1 定義相對應的阻尼修正因子，並以之計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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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用力。 

2.利用此一修正後之側向作用力，代入地震力豎向分配公式(2.11 節)計算該消能建築第 i 樓

層的水平作用力 Fi。 

3.利用線性分析模型計算第 i 樓層相對於水平作用力 Fi 的水平位移 iu 。 

4.利用計算所得之水平作用力 Fi 與位移 i ，依規範條文之(10-10)、(10-12)或(10-13)式估算

有效阻尼比 eff 。 

5.將步驟 4 計算所得之有效阻尼代入步驟 1，作為初始假設值，並重複步驟 1 至 4。反覆疊

代，直至步驟 1 使用的初始假設值與步驟 4 計算所得的有效阻尼比相等為止。 

針對以速度型消能元件進行消能之建築，因為作用力中的黏滯力分量無法直接計算，

使得構材內力的計算變得非常複雜。條文中描述了三個可能導致最大構材內力的位移情

況：(1)最大變位情況，此時黏滯力為零；(2)最大速度情況，此時變位量為零；以及(3)最大

加速度情況。 

在速度達最大值的瞬間黏滯力最大，其水平分量將與此瞬間的慣性力平衡而使得位移

量為零。黏滯力將於支承黏滯消能元件之支撐上引致軸力，此軸力的大小則與(a)該黏滯元

件衍生之阻尼量，以及(b)達到總阻尼需求的消能元件個數有關。 

假設建物呈現頻率為 f1 而振幅與最大變位量一致之簡諧運動，則可計算得達到最大加

速度的時間；在此條件下，最大加速度等於最大變位時的加速度與( 2eff1 CF2CF  )的乘積。

Constantinou 等人(1996)證明此假設產生具有可接受之準確性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當

1CFCF 21  時，將導致保守的構材內力估計值。 

 

10.3.2 線性動力分析 

除非本節另有規定外，否則遵照第三章有關線性動力分析之規定辦理。當結構主振態

於各主軸方向之有效阻尼低於臨界阻尼之 30% 時，可採用線性動力分析的振態反應譜疊加

法。 

解說： 

消能元件之添增阻尼與勁度可導致(1)較低的顯著週期與(2)較小的譜需求，因此，消能

元件之主要功效在於降低位移。 

以線性靜力分析結果的 90% 作為線性反應譜疊加法計算之作用力與位移的下限，其目

的在於防範不當或誤用動力分析程序。 

 

A. 位移型元件 

擬以線性動力分析方法進行結合位移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應符合先前 10.3.1A

節的條件限制。 

為能利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行分析，基於 5%結構阻尼的反應譜必須修正以考慮由位

移型消能元件提供的阻尼。5%阻尼的加速度反應譜必須藉由振態相依之阻尼修正因子(Bs

或 B1)，針對該振態週期附近之結構週期範圍予以折減。值得注意的是，各振態的阻尼修正

因子均不相同。各振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必須藉由該振態之有效阻尼由表 3-1 查知，而各振

態之有效阻尼比則可利用與 10.3.1A 節中類似的方法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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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經由動力分析所得之最大基底剪力未達 10.3.1 節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力的 90%，

則所有子結構與桿件的作用力與變形量必須等比例放大，以達 90%修正後等效基底剪力的

水準。 

解說： 

使用消能元件所做之功的模態估算值與模態應變能之估算結果，可稍加修正(10-8)式計

算得模態阻尼比。因消能建築的位移由基本振動模態支配，因此適宜的考量策略為修正基

本模態的阻尼比以反映消能元件的消能能力，並忽略能量消散對高模態反應的阻降效益。 

 

B. 速度型元件 

擬以線性動力分析方法進行結合速度型消能元件之結構分析時，應符合先前 10.3.1B 節

的條件限制。 

為能利用振態反應譜疊加法進行分析，基於 5%結構阻尼的反應譜必須修正以同時考慮

由速度型消能元件提供的阻尼。5%阻尼的加速度反應譜必須藉由振態週期相依之阻尼修正

因子(Bs 或 B1)，針對該振態週期附近之結構週期範圍予以折減。值得注意的是，各振態的

阻尼修正因子均不相同。各振態的阻尼修正因子必須藉由該振態之有效阻尼比由表 3-1 查

得。第 m 個振態的有效阻尼( meff  )可依下式計算： 

mk

j mj

mmeff
W4

W






                                                  (10-16) 

其中， m 為構架系統第 m 個振態之有效阻尼比， mjW 為第 j 個元件以該振態之樓層位移為

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而 mkW 則為構架在第 m 個振態之最大應變能，可由(10-16)

式計算： 


i

mimimk uF
2

1
W                                                                (10-17) 

其中， miF 與 miu 分別為第 m 個振態下第 i 層樓板的水平慣性力與水平位移。第 j 個線性黏

滯元件於第 m 個振態下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可由下式計算： 

2

mrjj

m

2

mj C
T

2
W 


                                                                 (10-18) 

其中，Tm為包含速度型元件所提供勁度之結構在第 m 個振態下之週期，Cj 為第 j 個元件的

阻尼係數，而 mrj 為第 j 個元件在第 m 個振態下沿著軸向兩端點間的相對位移。 

直接應用反應譜疊加法則可求得在最大變位情況的桿件作用力，而各顯著振態最大速

度與最大加速度情況的桿件作用力則可藉由 10.3.1B 節的描述計算。而組合參數 CF1 與 CF2

則藉由第 m 個振態之有效阻尼 meff  代入(10-14)與(10-15)兩式求得。 

若是經由動力分析所得之最大基底剪力未達 10.3.1 節修正後之等效基底剪力的 90%，

則所有子結構與桿件的作用力與變形量必須等比例放大，以達 90%修正後等效基底剪力的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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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考慮消能元件提供的阻尼比，可利用(10-16)式至(10-18)式計算模態阻尼比，並利用此

修正之阻尼比估算譜需求。因消能建築的位移由基本振動模態支配，因此適宜的考量策略

為修正基本模態的阻尼比以反映消能元件的消能能力，並忽略能量消散對高模態反應的阻

降效益。 

 

10.4 非線性分析方法 

10.4.1 非線性動力分析方法 

消能建築之動力分析若以非線性歷時分析法進行時，非線性歷時分析時須以消能元件

之遲滯模式為之。所輸入之地震記錄，至少取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記錄，其

應能確切反映工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量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離與震源效應。針對任一

個水平地震紀錄，其 5%阻尼反應譜於 0.2TeD(TeM)至 1.5TeD(TeM)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

度值不得低於設計(最大考量)譜加速度值之 90%及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不得低於設計

(最大考量)譜加速度值之平均值，其中 TeD(TeM)為消能建物於設計地震(最大考量地震)下之

有效振動週期。 

解說： 

若消能元件之性質相依於運作頻率、操作溫度(含因運作所造成之溫度上升)、變形(或

應變)、速度、支承載重及雙向載重等因素，則於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時須計及此些因素之

影響。由於影響因素眾多，所以須進行多次不同之分析以確定消能元件之可能反應值，建

築物及消能元件設計時須以多次不同分析下之最大反應來加以設計。 

構架本身若有產生阻尼力則須於分析及設計構架時包含此一阻尼力，桿件之作用力歷

時須以桿端位移及速度來推估。 

含消能元件之建物其許可反應關鍵於消能元件之穩定反應，消能元件用於設計地震及

最大考量地震分析時，其力及位移性質須經由實體試驗資料來決定(10.7節)。 

 

10.4.2 中小度地震消能建築設計考慮 

若消能建築採用位移型消能元件，須在第 2.10 節所規定之中小度地震作用下，主結構

體及消能元件皆不得產生降伏。 

解說： 

由於位移型消能元件須確保不會過早發生降伏而提前產生遲滯消能，且須避免經常更

換其相關組件，而速度型消能元件在中小度地震作用下並無此顧慮。 

 

10.4.3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消能建築須按其消能元件之有效阻尼比，計算出中小度地震之設計地震力，並檢核其

在中小度地震作用下，各樓層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不得超過 0.005，計算位移時應計及平移

與扭轉位移。 

解說： 

消能建築可按 10.3.1 節所述方式計算有效阻尼比，並依其有效阻尼比適度折減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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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力，但仍須遵守第二章有關中小度地震作用下建物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之限制。 

 

10.5 消能系統細部要求 

10.5.1 通則 

所有消能系統建築物之消能元件及其它結構系統須遵照本節所有要求事項。 

 

10.5.2 消能元件之設計考慮因素 

消能元件之設計、建造及配置須依據最大考量地震反應及下列載重狀況來決定： 

1.地震力造成之低循環數、大變形能力衰減。 

2.風力、溫度效應及其它反覆載重所造成之高循環數、變形能力衰減。 

3.重力造成之力及位移。 

4.侵蝕或因為濕氣或化學暴露造成消能元件部分的黏著。 

5.暴露於環境因素包括溫度、人為、濕氣、輻射、反應、侵蝕等。 

因低循環數疲勞而破壞的消能元件必須抵抗風力而不滑動、移動或是非彈性循環。 

消能元件的設計須考慮溫度條件、消能元件外殼、製造誤差及其它造成消能元件在使

用期限內改變的因素。 

 

10.5.3 消能元件之接合或束制 

消能元件之端部必須考慮多軸變形之效應，須能協調或束制軸向、側向以及垂直向消

能系統之位移以滿足分析時之假設。 

 

10.5.4 風力疲勞損壞控制 

消能元件及其附件須經可信之研究並證實於使用年限內不得有疲勞損壞，元件若會因

低週數疲勞而產生破壞，則其於設計風力下元件必須保持在彈性範圍之內。 

解說： 

消能建築若會發生低週數疲勞而破壞，則在彈性範圍內應足夠抵抗設計風力以避免過

早的非預期破壞。 

其它含密封流體元件應在密封有可能不確實及流體漏出之情況下進行分析，因其有可

能導致元件之消耗能量之能力顯著的降低。在速度型元件中因風力所引致之位移，可能造

成在元件中之溫度增加，其影響可能很大，因此在設計這些元件時須特別的考量。 

 

10.5.5 防火 

消能系統須具有適當之防火保護，使其防火時效與建築物之柱、梁、牆、樓版或其它

構材之防火時效一致。 

 

10.5.6 檢測及維護 

建築設計時須考慮消能元件可進行定期檢查及必要之置換等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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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能建築需有能滿足設計需求之檢測及維護計畫。 

(2)消能建築需留設供檢查及更換所有消能構材及元件之通道與空間。 

(3)監造者及結構設計者需於消能建築核發使用執照前，完成消能系統及界面區域所有構件

之最終檢查。 

(4)消能系統構件之修復及更換需在有消能建築設計或施工經驗之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監督下

進行。 

解說： 

某些消能硬體之形式須定期檢查，此與傳統之營建材料不常或甚至不曾檢查過之情況

有所不同。甚至對某些硬體形式之安裝後試驗而言，若只提供少數用於消能元件中之新材

料或流體之老化特性資料時更需要審慎。因此，消能元件簡易的定期檢查與試驗及定期置

換是必要的。 

 

10.5.7 品質管制計畫 

結構設計者應依第 10.7 節之規定提供消能元件之品質管制計畫，製造消能元件之品管

計畫需由合法之專業技師進行，品管計畫需包含製造流程之描述、檢驗步驟、檢驗方法及

測試以確保品質。 

解說： 

消能建築之所以視為可接受的關鍵在於消能元件的可靠反應。消能元件之可靠性是基

於嚴格的生產品質控制計畫。 

 

10.5.8 維護計畫 

專業技師須建立維護及測試之時程表以便進行維護之工作，藉以確保消能元件於使用

年限內能正常運作，此外維護與測試之等級亦須反映出消能元件的運作狀態歷程，以制定

維護計畫。 

解說： 

若像摩擦消能元件、流體黏滯性消能元件、黏彈消能元件、及其它之機械式消能元件

之類的消能元件需要定期的維護與測試。若像金屬降伏及鉛之塑性流之元件可能不需維護。 

對於消能元件之定期維護與測試需要建立維護紀錄以保證阻尼硬體在設計生命期中有

可靠之反應。維護與測試之程度應反映元件之使用狀態過程，施工時即須開始檢測維護，

例如裝設時精度之要求、材料規格是否符合設計要求等；完工後亦須訂定其定期檢查及不

定期抽查維護等計畫，檢查維護時可用外觀目視及簡易測試等方法加以檢視，且須依消能

元件特性檢討其材料或零件是否須補充、修復或更換，尤其在地震或風災、火災等災害發

生後須馬上進行檢修維護。 

 

10.6 設計審查 
10.6.1 通則 

所有設置有消能元件之建築物之設計審查除須符合一般規定之外，尚須與本節之特別

規定符合。消能系統之設計審查及具相關之試驗計畫應由另一獨立之工程審查小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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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之成員包括適當訓練之專業人員及在地震分析上，此包括消能方法之理論與應用上有

經驗之人士所組成。 

設計審查至少包括下列各項： 

1. 地表運動審查。 

2. 包括消能元件測試要求、消能元件製作品質與保證及計畫性維護和監測之要求等消能元

件設計參數。 

3. 包括線性或非線性分析之審查。 

4. 地震力抵抗系統及消能系統之初步設計審查。 

5. 地震力抵抗系統、消能系統及其它分析之定案設計審查。 

解說： 

許多專業設計師均非完全了解有關使用消能元件之分析與設計。因此，消能建築之分

析與設計細節應由一獨立之審查小組進行審查。此小組應包括在地震分析上及消能元件理

論與應用上有經驗之人士所組成。 

 

10.7 消能元件所需之試驗 

10.7.1 通則 

在被動消能系統之設計中所假設之受力與變形關係與阻尼值均應在生產前經過實體試

驗及性能保證測試證實。或者這些試驗在設計階段前已施作，則這些測試結果可用於設計。  

在本節中所謂之試驗，其目的為：(1)證實於設計中所假設被動消能元件之力與位移性

質；(2)展示在最大考量地震作用下各別元件之精確特性。但這些測試不應視作滿足 10.5.7

節中所規定之品質管制計畫。 

專業技師應對由 10.7.2 節規定之實體試驗中所得之有效勁度與阻尼值提出明確之合格

標準，這些標準應能反映在設計中之假設值並考慮材料性質之變異性及提供不合格之上下

限反應值。 

專業技師應對 10.7.5 節規定之性能保證測試中所得之有效勁度與阻尼值提出明確之合

格標準。性能保證測試之結果可作為產品合格標準之基礎，除非工程合約另有規定。此標

準須能識別出承載歷時對各消能元件反應之影響。 

不論是實體試驗或性能保證測試時，專業技師均應考慮 10.1.2 節中有關最大考量地震

作用下，依消能系統之組數，訂定消能元件所須提供容量等相關細節。 

對於所有實體與實際產品所採之製程與品管措施均應相同，在生產製造前所有細節均

應經由實體試驗及性能保證測試，並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 

 

10.7.2 實體試驗  

A.通則 

下列實體試驗須分別施作於設計中各類型及各尺寸之消能元件各兩個全尺寸試體。若

經審查通過，消能元件之每一類型之代表性尺寸試體可選用作性能保證測試。非經專業技

師同意，否則測試試體不可用於建築構體上。 

B.資料擷取 

每一試驗中之每一循環之力與變位關係均須應用數位化方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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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測試之順序與循環週數 

消能元件不應構成承重系統之一部分，但應能承受一些重力，對於下列最基本之試驗

順序，每一消能元件試體均應加載以模擬其在建築上之重力及其環境溫度的劇變。 

1. 每一元件均應循環加載至在設計風暴所預期之次數，但不得少於 2000 次完全反覆之載

重（位移相關及黏彈元件）或位移(黏滯元件)循環週數，其振幅如設計風暴所預期，且

頻率等於建築物基本週期之倒數（f1=1/T1）。 

例外：若消能元件不承受風力引致之受力或位移，或設計風力小於阻尼器降伏力或滑動

力，則以上試驗可免除。 

2. 每一元件均應加載 5 次完全反覆循環，其位移須相當於最大考量地震作用下之反應，且

測試頻率為 f1，若消能元件的特性會因當時溫度的不同而有差異，則須在至少三種操作

溫度（最小、週遭、最大）下進行試驗。 

例外：只要下列條件滿足，消能元件可由上述方法以外之其它方法進行測試： 

(1)所提試驗方法須與此節的反覆循環試驗要求相似。 

(2)所提試驗方法須能反映消能元件在不同溫度、不同載重頻率下及試驗時溫度升

高之效應。 

(3)所提試驗方法須經由專業技師審查通過。 

D.速度相關或激振頻率相關之元件 

若消能元件之受力與變形性質在變化測試頻率從 0.5f1 至 2.0f1 之條件下，在小於或等於

最大總位移內任何時候該性質之變動量超過設計值之 15%時，則前述之測試應在 0.5 f1、1.0f1

及 2.0 f1 之頻率下再測試。 

例外：若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量化消能元件之速率相關性質，則縮尺實體試體應與足尺實

體有相同之型式、材料、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管制，同時應在與代表足尺載重速

率相似之頻率下進行測試。其中須以縮尺實體與足尺實體進行衝擊試驗來證明縮尺

實體試體之縮尺比例具備足尺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行縮尺實體試體之實體測試。 

E.雙向位移相關之元件 

若消能元件是用來承受雙側向變形，則前述之測試應在最大考量地震之雙向零側向位

移以及雙向尖峰側向位移之下進行。 

例外：若使用縮尺實體試體以量化消能元件之雙側向位移之性質，則縮尺實體試體應與足

尺實體有相同之型式、材料、相同之製造過程與品質管制，同時應在與代表足尺位

移相似之位移下進行之測試，同時應在與代表足尺載重速率相似之頻率下進行測

試。其中須以縮尺實體與足尺實體進行衝擊試驗來證明縮尺實體試體之縮尺比例具

備足尺實體之代表性，然後再進行縮尺實體試體之實體測試。 

F.測試類似之元件 

若消能元件為(1)相似之尺寸及同樣之材料、內部構件以及靜動態內壓，(2)同樣之內部

組裝過程及製造品質控制程序，且已為實驗室測試通過者，只要提供下列資料則可不需經

過實體試驗：  

1. 檢附所有相關測試數據及合格證明。 

2. 製造者能向專業技師證實已測試元件之相似性。 

3. 規範已認可之測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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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在 10.7 節中對於某些試驗雖可用縮尺之實體，但視需要時仍應進行足尺試驗。元件之

破壞特性不得由縮尺試驗來決定。 

每次試驗循環中至少必須有 100 個數據點以足夠反映消能元件之受力與變形反應。 

必須進行消能元件之實體試驗以驗證在消能建築之分析與設計中所作之假設，並展示

其消能硬體能承受設計風暴與最大考量地震所引致之多次變形循環。 

在消能建築中所使用之每一主要形式與尺寸之消能元件應測試至少二個足尺實體。這

些實體元件應使用與生產用之元件相同的材料所組裝而成。 

每一實體消能元件應承受至少 2000 次位移循環其振幅等於在設計風暴下所預期者，此

試驗之目的有二個：(1)展示在設計風暴中元件之疲勞壽命不會耗盡，以及(2)提供元件在設

計風暴中具有與設計性能相同之工程紀錄。對於短週建築物，在設計風暴中可能遭遇超過

2000 個顯著位移循環，此時應增加其位移循環之次數。 

消能元件應儘量測試以確定其扮演的關鍵角色，每一實體元件試體均應承受20個相當

於最大考量地震之位移循環，其試驗頻率應取代表最大考量地震下建築物之頻率特徵。 

規範中有關頻率相依性之評估本質上是與消能元件中所發展之試驗是類似的。0.5f1至

2.0f1之頻率範圍應可涵蓋一建物之頻率反應。2.0f1之頻率相當於一比設計中所假設之剛度

更大之建築物頻率，而0.5f1之頻率相當於一因地震搖動效應而勁度減少至原有的1/4時之建

築物頻率(可能是消能建築之上限值)，這些試驗之數據均應落於在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

值範圍內，若未符合要求則應更嚴密地在0.5 f1、1.0f1及2.0 f1之頻率下再進行測試，以檢核

消能元件性能，若再未符合要求，則不予接受。 

若一消能元件之受力與位移性質受垂直於消能元件長向之方向上的建物位移影響，則

這種影響性應由試驗來分析。 

實體元件之反應須考慮以下兩種最大考量地震的狀態下進行試驗： 

(1) 該消能元件所屬樓層雙向產生最大速度反應時（發生零側向位移時） 

(2) 該消能元件所屬樓層雙向產生最大位移反應時 

以上述任一狀態下該消能元件在每一側向之尖峰變位（正向及負向）反應作為10.7.2C

第2項之反覆循環測試所使用的最大位移，每一側向皆須分別以其正、負向尖峰變位反應加

以測試，而此種雙向效應影響須透過此試驗項目來反映，並以10.7.4節等相關規定檢核該消

能元件性能是否符合設計要求，這些試驗數據應落在建物設計中所假設之限定值範圍內。 

 

10.7.3 受力與位移特性之決定 

任何消能元件之受力與位移特性均須基於 10.7.2 節所提實體元件之循環載重與位移試

驗。 

一個消能元件之有效勁度(keff)應在每一變形循環中依下式計算： 










FF
keff                                                                (10-19) 

其中，力 F
＋
及 F

－
分別為在位移  及  時之力，消能元件之有效勁度應建立在 10.7.2C 節

所述之測試位移基礎之上。 

一個含有勁度消能元件之有效阻尼比應在每一變形循環中依下列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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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移型元件： 

2

aveeff

D
D

k

W

2

1


                                                    (10-20) 

其中，keff 為(10-19)式所示之有效勁度，且 WD 為一位移型消能元件在一實體試驗中位移

( ave )等於位移絕對值  及  的平均下之一個完整力與位移反應循環所包圍之面積。 

B.速度型元件： 

eff

V
k

fC 
                                                        (10-21) 

其中，keff為(10-19)式所示之有效勁度，C 為速度型消能元件之阻尼係數， f 為測試頻率。 

解說： 

每一消能元件之力與變形特性應利用 10.7.2 節所述之循環試驗結果決定。本節之有效

勁度(keff)及有效阻尼比的表示式只限於含勁度消能元件才適用，液態黏滯元件則不須依從

本節規定。 

 

10.7.4 試驗結果檢核 

若下列所有之情況皆符合，則該實體元件之行為表現可視為達到要求： 

1. 在 10.7.2C 節之試驗之下其受力與位移曲線有非負值之增額承載容量。 

例外：若消能元件為具速度相關之行為則不須依從此規定。 

2. 在 10.7.2C 節之試驗中，一實體消能元件在任一循環中之有效勁度(keff)其差異不超過平均

有效勁度之±15%內。 

例外：(1)若分析顯示更大差異值對消能建築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則 15%之限制可以

提高。 

(2)流體黏滯消能元件及其它不具有效勁度之元件則不需依從本規定。 

3. 在 10.7.2C 節之每一試驗中，一實體消能元件試體在任一循環中於零位移所對應之最大、

最小力與所有循環之最大、最小力平均值之差異皆不超過 15%內。 

例外：若分析顯示更大的差異值對消能建築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則 15%之限制可以提

高。 

4. 在 10.7.2C 節之每一試驗中，一實體消能元件試體在任一循環中之遲滯圈面積(WD)不超

過平均遲滯曲線面積之±15%內。 

例外：若分析顯示更大的差異值對消能建築反應並無有害的影響，則 15%之限制可以提

高。 

5. 對於位移相關型元件在 10.7.2C 節之每一試驗所得之平均有效勁度，在零位移之平均最

大、最小力及遲滯迴圈之平均面積(WD)均應落在設計值之內，其差異不超過 5 個循環面

積之±15%內。 

6. 對於速度相關型元件在 10.7.2C 節所述步驟下之每一試驗計算所得之在零位移之平均最

大、最小力，有效勁度（只對黏彈性元件）及遲滯迴圈之平均面積(WD)均應落在設計值

之內。 

7. 液態黏滯元件之力與速度性質的變化量不應超過其設計理論值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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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若有使用到多重之功能性水準則應擴大實體試驗之規範要求至與原來所述不同之位移

水準下進行測試。這些額外之測試應能驗證在考慮建物反應不同之水準下分析消能元件反

應中所作之假設。 

 

10.7.5 性能保證測試 

在裝設消能元件於建築物之前，專業技師須按該消能元件特性，訂定抽樣比例及測試

內容。抽樣時即按專業技師所訂之抽樣比例與測試內容，挑選出每一類型且其尺寸具代表

性的消能元件進行測試，以確保他們的力-速度-位移之特性在專業技師所設定的限制以內。 

解說： 

在此將實體試驗與性能保證測試加以區隔，實體試驗內容主要針對消能元件完成設計

未量產前，先製作試體以針對風力、地震力等不同外力型式或如溫度等環境之變異性加以

測試，其中亦考慮建物本身基本特性如基本振頻等變異性；而性能保證測試是消能元件生

產安裝前根據專業技師設計時所訂的消能元件性能加以抽樣測試，以確保他們的力-速度-

位移等特性是否符合要求，並確保品質穩定，乃著重於品管檢核，故兩者所採用的試體若

非經該專業技師審查核可，不可重覆使用。 

 

10.8 定義 

設計位移：一消能系統或元件之設計地震位移但不含真實及意外扭矩所引致之額外位移。 

設計地震：一使用者所指定之地震用於設計消能建築，其地表振動標準如第二章所述。 

消能系統：所有包含個別消能元件，消能系統間的力傳遞構件以及與其它結構系統接合之

元件所組成之集合體。當風力束制系統被使用以符合規範之規定時，此一消能

系統亦包含風力束制系統。 

消能元件：系統中允許大量由地震引致的側向變形的一種側向柔軟且垂直向剛硬的結構元

件。此類元件可能被視為部分承擔或額外的承重系統。 

有效阻尼：一建築或元件在一反應循環中所消耗能量所對應之等值黏滯阻尼值。 

有效勁度：一建築或元件之側力除以相應之側位移所得之值。 

消能元件（EDD）：指一非支承靜載重之元件其設計係用來在地震反覆循環當中以某一特定

方式消耗能量。 

消能系統（EDS）：所有消能元件，支撐構架與連接器之完整集合體。 

最大考量位移：一消能系統或元件之最大地震位移，但不包括因真實或意外扭矩所引致之

額外位移。 

設計總位移：指一消能系統或元件之設計地震位移，包括因真實或意外扭矩所引致之額外

位移。 

最大總位移：指一消能系統或元件之最大考量地震位移，包括因真實或意外扭矩所引致之

額外位移。 

速度型消能元件：元件中之受力與相對速度相關之消能元件。 

位移型消能元件：元件中之受力與相對位移相關之消能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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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符號說明 

C或 jC ：阻尼係數。 

iCF  ：使用於速度相關之消能元件之狀態組合係數。 

D  ：目標譜位移，或一消能單元之位移。 

aveD ：一消能單元之平均位移，等於   2DD   。 

Dc ：液態黏彈性元件中由阻尼所承受的相對位移。 

Dk ：液態黏彈性元件中由阻尼所承受的相對位移。 
D  ：一消能單元之最大負位移。 
D  ：一消能單元之最大正位移。 

D 或 cD ：一消能單元之相對速度。 

F   ：在一消能單元中之力。 
F

 ：一消能系統單元在實體試驗之一個單一循環中於一位移振幅為  時所對應之負值力。 
F

 ：一消能系統單元在實體試驗之一單一循環中於一位移振幅為  時所對應之正值力。 

K  ：儲存勁度。 

K   ：損失勁度。 

eDT  ：消能建築在設計地震作用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eMT  ：消能建築在最大考量地震作用下之有效振動週期。 

mT   ：含速度型消能元件所提供勁度之結構在第 m 個振態下之週期。 

sT   ：消能建築於標的位移之割線基本週期。 

DW  ：在一消能建築或元件中於一完全位移循環中所耗散之能量。 

DjW  ：一位移型消能元件以樓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FiW  ：消能建築第 i 樓層所消釋之非線性遲滯能。 

mjW  ：一速度型消能元件於第 m 個振態下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mkW  ：消能建築構架於第 m 個振態之最大應變能。 

kW   ：消能建築構架之最大應變能。 

VjW  ：一速度型消能元件以樓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個完整循環所做的功。 

cexp ：指液態黏彈性元件之阻尼指數項。 

1f   ：建築物之基本頻率。 

effk  ：一消能元件之有效勁度。 

iu    ：設計側向力作用下第 i 樓層之水平位移。 

miu  ：第 m 個振態下第 i 樓層之水平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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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    ：一消能單元實體試驗之一循環中之平均位移，等於   2  。 

  ：一消能單元在實體試驗之一循環中之正位移振幅。 
  ：一消能單元在實體試驗之一循環中之負位移振幅。 

  ：液態黏滯元件之速度指數。 

   ：在建築構架中之固有阻尼比（一般等於 0.05）。 

eff   ：如（10-10），（10-12）及（10-13）等式所示之建築物有效阻尼比。 

D  ：一位移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V  ：一速度型消能元件本身之有效阻尼比。 

mrj  ：一速度型消能元件在第 m 個振態下沿軸向兩端點間之相對位移。 

rj   ：一速度型消能元件沿軸向兩端點間之相對位移。 

j   ：消能元件之傾斜角。 

1   ：2 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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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等值結構割線勁度（基本週期）的計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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